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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多年来，随着城乡建设水平不断提升，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

不断加大。在建设过程中需要大量原材料，矿山开采业为城市建设做出了

不可或缺的贡献。但是经调研了解到，长期以来，由于重开采轻监管、恢

复和治理，全市部分县区存在不少的废弃和关闭的矿山，露采矿山植被和

地质地貌遭到了破坏，与周边环境极不协调；露采矿山的废弃地也没有综

合整治和开发利用，造成土地资源浪费；部分露采矿山还存在着滑坡、崩

塌等地质灾害隐患，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些问题的存在与“绿水青山”格格不入，

与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存在差距。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为加快生

态文明建设步伐，建议全市统筹一盘棋，全力开展对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

综合治理工作，还绿于民，还绿于城。

       一、关于全市废弃关闭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工作存在的

困难和问题

       1、关闭废弃矿山点多面广，矿山地质恢复和综合治理难度较大。

关闭废弃矿山存在于全市部分县（区）、乡镇，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比较多，

恢复和治理难度比较大。

       2、思想认识不够到位，矿山地质恢复和综合治理工作存在观望态

度。尽管国务院自 2012年 6月起，就下文要求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

综合治理工作，但是直到 2017年 2月 23日，才印发《南宁市国土资源

局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工作方案》（南国土资发

〔2017〕122号）。由于认识不足，存在等待观望思想，导致工作没有得



到及时有效的开展。

       3、缺乏担当意识，部门监管不力。在矿山开发过程中，政府有关

部门没有严格执行“谁开发、谁保护、谁治理”的“底线”，没有把矿山

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的责任落实到矿产开发“事前、事中、事后”全

过程，重审批、轻管理，重收费、轻监督。

       4、矿山企业开采随意性大，故意逃避责任和义务。因监管缺位或

不到位，一方面，矿山企业随意甚至恶意开采，能挖多少是多少，能挖多

大是多大，能挖多深是多深，结果造成矿产资源严重浪费；另一方面，矿

山企业随意甚至恶意开采，直接导致实际开采现状与编制矿山恢复与综合

治理方案设计存在较大差距，导致恢复治理与复垦费用增加，原缴纳的保

证金根本无法完成现状治理与复垦工程，结果绝大部分矿山企业放弃治理，

用缴纳保证金的事实逃避责任和义务。

       二、关于全市废弃关闭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工作的意见

和建议

       1、提高政治站位， 树立“底线”意识，切实增强矿山地质环境

恢复和综合治理的紧迫感。各级政府要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

展理念，国土、环保、公安、安监、旅发等各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认真

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切实履行矿山地质环

境恢复和综合治理主体责任，科学规划、整体推进、突出重点、注重实效，

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共同参与废弃关闭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新

局面，采取有效措施，抓好抓实，抓出成效，全面提高矿山地质环境恢复

和综合治理水平。



       2、坚持问题导向，突出工作重点，加快启动关闭废弃矿山复绿工

程步伐。由于我市废弃关闭矿山地质恢复和综合治理历史遗留问题多，矿

点分散，再加上矿山地质恢复和综合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短期

内要全面完成全市矿山地质恢复和综合治理是不太现实的。为此，要进一

步明确矿山地质恢复和综合治理的范围和目标任务，分级分批实施，由近

及远，先易后难。当前，矿山地质恢复和综合治理重点应该是实施关闭废

弃矿山复绿工程，要突出城镇规划区、主干道可视范围内、生态功能区和

重点旅游景区范围内、以及一些危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矿山整治，

尽快启动矿山复绿工程，形成“不再欠新账，加快还旧账”的矿山地质环

境恢复和综合治理的新局面。

       3、加强领导，强化措施，确保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有序

开展。一是市、县、乡镇三级政府都要成立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

（矿山复绿工程）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进全市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

治理（矿山复绿工程）工作，全面监督全市矿山开发、保护、治理全过程。

二是坚持突出政府的监管主体责任，坚持“谁开发、谁保护、谁治理”，

把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的责任落实到矿产开发“事前、事中、事

后”全过程，完善开采前准入条件设置，全面进行矿山开采招投标制度，

真正实现公开、公平、公正；强化开采过程中的监督工作，采取主管部门、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周边群众多方参与监督方式，及时发现和制止企业

随意开采行为。三是突出关闭后的整顿工作，主管部门要及时跟进和监管，

要求企业必须按规定完成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工作。四是进一步

建立健全监管档案，制定实施计划，实行一矿一策一机构一监管一方案，



通过时间表、任务书、路线图、责任清单等硬措施，加速推进矿山复绿具

体工作，重点要落实人员，集中力量，强化责任担当，切实解决没人管、

管不来、推进不进的问题，确保取得实效。

       4、创新机制，因矿制宜，切实实现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

的社会效益。一是坚持深化改革，深入研究，着力在破解监管、技术、资

金筹措等难题上下足功夫，不断构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新机制，统

筹推进历史遗留和新产生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恢复和治理。二是多渠道

筹措资金，建立“矿山复绿”多元化投入机制。三是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

参与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矿山复绿工程）。四是努力争取上级专业部

门支持和帮助，用好用活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积极探索治理方式，

逐步解决我市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问题。五是拓宽

思路，创新方法，把矿山地质恢复和综合治理同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有效结

合起来，通过引进民间资本等方式重新开发利用已经关闭废弃的矿山土地。

可以把一些靠近城镇、靠近公路的已经关闭废弃的矿山土地进行租借或有

偿转让，开发物流、仓储、停车场、房产、酒店、宾馆等；还可以把一些

政府推进的工程项目放在已经关闭废弃的矿山土地上建设。

       5、强化作风，严格督查，确保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工作

的纪律保障。市委、政府、纪监委等要把矿山地质恢复和综合治理列入执

纪监督范围，切实做好督促检查工作，及时跟进关闭矿山复绿工作，但凡

发现有工作敷衍、推诿扯皮，存在不作为乱作为的，要直接问责，由此造

成重大损失的，要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市人大、政协要把矿山地质恢

复和综合治理列入执法监督、民主监督范围，发现问题，及时制止和纠正；



加大矿山地质恢复和综合治理保证金管理力度，坚决杜绝占用、挪用甚至

贪污保证金现象发生；按照一矿一策一方案原则，制定矿山复绿工程公示

牌，明确业主、施工单位、开工时间、完工时间以及各项工程指标，自觉

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监督。


